
 — 1 — 

 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财 政 厅 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

文件

 
 

桂人社发〔2019〕25号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 

关于印发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的 

企业认定标准及审核办法的通知 

 
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，

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局： 

为了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

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8〕39 号）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做

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桂政发〔2018〕57号）、

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 财政部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工业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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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化部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

〔2019〕23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就相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的企业认定标准 

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所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环保政策；依

法参加社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满 1年以上，如有欠费的，补

缴上年度失业保险欠费后可以申请；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低于全国

城镇登记失业率的。同时还需具备下列情形之一：（1）企业 2018 年

以来连续 6个月亏损或 1年内亏损超过 8个月；（2）企业 2018年度

利润比 2017年度下降 30%以上。 

二、审核程序 

（一）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的企业申请稳岗返还

时除提交申请表之外，还应向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交与工会协

商制定的稳岗措施及向税务机关报送的财务报表等资料。 

（二）企业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接收申报材料后，交由同级

人社、发改、财政、工信等四部门组成的困难企业认定联审小组进行

会审，会审时限不超过 10 个工作日。困难企业认定联审小组由四部

门派出人员组成，每单位提供两名，设立 A、B岗；联合会审由人社

部门召集，联审小组成员在会审结果报告上签字确认。 

（三）对经会审认定的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的企业，

由企业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参照现行稳岗补贴政策对企业是否

符合稳岗返还申领条件进行审核办理。 

（四）各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拟给予稳岗返还的企业名单和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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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数额应当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，并及时做好享受

稳岗返还企业实名制信息登记工作。 

（五）参保企业的稳岗返还及稳岗补贴由同级社会保险经办机

构负责审核办理。从企业申请至审核通过最长时限不能超过 30个工

作日。 

三、返还标准 

2019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，我区遇到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

恢复有望的参保企业，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，可返还上年度 6个月

的企业及其职工月平均应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50%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一是各地各部门要提高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协调，建立联

合会审机制，落实人员负责，切实将工作落到实处。 

二是各地要结合失业保险援企稳岗“护航行动”、技能提升“展

翅行动”、失业保险政策“三进”专项宣传活动，广泛开展政策宣传。

通过短信推送方式，提示企业积极申报。 

三是各地在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重大问题，及时向自治区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厅、财政厅报告。 

四是各地要加快信息化建设，推行网上办理。 

 

 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

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 

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

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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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财 政 厅 
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

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7月 3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 

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2019年 7月 4日印发 
 


